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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话语研究（特约栏目主持人：陈建平）
近年来，机构话语研究正逐渐成为话语/语篇研究领域的一种新趋势。机构话语是社会

公共生活中的普遍现象，也是探索社会交往过程中语言使用问题的重要方面，因此得到关注

实属必然。机构话语研究具有多学科交叉、跨学科融合的特点，其吸引力在于研究者得以从

不同学科前沿汲取理论和方法，以探索机构性语境下语言交际的有效性规律，为探究公共话

语体系作出独特贡献。本期推出这一栏目，为展示机构话语研究提供了一扇窗口，亦为推动

该方向的深入研究助上一臂之力。从栏目论文中，人们既能体悟该领域前沿理论的讨论、了

解分析框架的建构过程，也能观察话语分析方法在研究中的具体应用。

机构话语中的交往行为探索*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陈建平

提要：在当代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中，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不仅对哲学领域具有划时

代意义，也为语言学转变二十世纪以来的研究传统、为开展语言多方向研究提供了统一的理

论框架。机构话语是以沟通有效性为目标的典型语类，是应用交往行为理论的重要领域。

本文旨在应用交往行为理论关于言语沟通有效性的构念，尝试建立一个适用于机构话语机制

研究的分析框架，以外交新闻发言人与记者的对话为例，探讨其对机构话语研究实践的适用

性及其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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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xploration of Communicative Actions in
Institutional Discourse

CHEN Jianping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Abstract: Habermas  s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does not only bear epoch ⁃making signifi⁃
cance in the“linguistic turn”of Western philosophical theories. It also provides the linguistic circle
with a unified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changing the research tradition of emphasizing homogenei⁃
ty and rejecting heterogeneity since the turn of the 20th century. With its feature of reaching validity
in communication, institutional discourse serves as a typical genre for the application of the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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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communicative action. This paper is therefor an attempt to design a research framework based
on Habermas  s theoretical construct of validity claim and to test its applicability in institutional
discourse analysis with an illustrative conversation taken from the press conference of the Chinese
Foreign Ministry, followed by a discussion of its implication in discourse studies in general.
Key words: institutional discourse; discourse analysis; habermas; communicative action; validity
claim

1. 研究背景

在当代西方哲学的研究主题从意识哲学向语言哲学转向的背景下，“法兰克

福学派第二代领袖”哈贝马斯转向以语言学为基础的哲学研究，构建《交往行为

理论》(哈贝马斯 2004)。该理论的形成在西方学术界引起极大的关注，被认为是

当代少数真正的哲学建树之一，无疑是当今世界最重要、最具影响力的哲学理论

和社会批判理论(张雯雯 2016:1⁃2)。该理论体系是在反思 20 世纪以来语言学作

为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对语言的哲学思考与理论重建，目的在于构建一个关于语

言表达与理解的统一的解释框架，因此也被视为语言哲学理论，当属语言学的理

论基础。

交往行为理论是哈贝马斯所要建立的普遍语用学的核心，其“任务是确定

并重建关于可能理解的普遍条件”，因为“达到理解为目的的行为”是其理论的

根本所在(Habermas 1979:1; 哈贝马斯 1989:1)。一般语用学分析语言使用的特

殊的上下文关系、专注于语言形成中句法的和语义学的特性，而交往行为理论

关注的是人们交往过程中参与者之间表达和理解的普遍规则，是一种“以重建

言语的普遍有效性基础为目的的研究”(哈贝马斯 1989:5；张雯雯 2016:47)。
哈贝马斯认为，“理想言说者所具备的资质不仅包括创造并理解合乎语法的语

句的能力，而且包括建立乃至理解交往模式和与外在世界相联结的能力，正是

后一种资质使言语成为可能”。可以看出，交往行为理论旨在将具备普适核

心的语言资质和交往资质 1 整合重建，“为各种各样极为不同又很少联系的

理论努力——从认识理论到社会行为理论——提供统一的框架”(McCarthy
1979: xviii⁃xix; 哈贝马斯 1989: 12⁃13)；这一理论“恰是由于立足在人文主义的

立场上，但却力图修正科学主义的传统，消解形式语义分析与实践语用分析之

间的沟壑并构架由此达彼的桥梁，从而推动了语言分析方法朝后现代性趋势的

演变”，现实地构筑了一座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融为一体的哲学大厦 (郭贵春

2001:36)。

1 语言资质(linguistic competence)可译为语言能力，而交往资质(communicative competence)亦可译为交际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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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哈贝马斯的学说以语言的哲学思考与理论重建为根基，自然备受语言

学界的关注。多年来，我国不少学者不遗余力地引介该学说，对其在当代语言

哲学的发展中所发挥的重要影响做了评介(强乃社 2009；沈贤淑 2016)；王寅在

《语言哲学研究》中(2014：34，285⁃287，445⁃447,525,537，562)对该理论的渊源及核

心思想做了扼要的阐述；《外语学刊》陆续刊文，结合我国语言研究的实际对该理

论进行讨论 (韩红 2006；崔凤娟、苗兴伟 2007；冯文敬 2012；常晖 2015；刘志丹

2015；李文杰 2017)；尤泽顺(2016)对其在批评性话语分析领域中所产生的重要影

响做了综述；等等。

纵观上述研究文献，可以看出交往行为理论对我国语言哲学乃至语言学研

究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目前多数文章相对集中在评介和一般的讨论上，依然

缺少较具深度的应用研究。以往的话语研究揭示，社会机构的交往行为都有其

自身的话语秩序 (Fairclough 1992:43)，机构话语是以交往沟通为特征的典型语

类，也是应用交往行为理论以探索沟通有效性的理想领域(Mumby 2004；Pichard

et al. 2004)。因此，本文旨在应用该理论关于言语沟通有效性的构念，尝试建立

一个适用于机构话语机制的研究框架，通过实例分析对其可操作性加以检验，

以期在为机构话语机制研究寻找理论及方法支撑的同时，也为交往行为理论在

语言研究中的实际应用探索新的路子。

2. 关于交往行为理论

为了构建一个基于交往行为理论关于沟通有效性构念的分析框架，有必要

对该理论体系做提纲挈领的概括。面对哈贝马斯深邃的哲学理论，简短的行文

的确难以全面概述其要义；因此，本文仅从构建分析框架的可操作性出发，萃取

其适用部分，对许多概念的阐述做了简化处理。

哈贝马斯的理论构建目的是在乔姆斯基提出的语言资质理论的基础上试

图就语言理解的普遍规律建立涉及交往资质的理论框架(哈贝马斯 1989:17⁃18)。
他认为，“乔姆斯基的语法理论最多能重建语言资质中支配着元语言运用

的那一特殊部分，而不能重建直接构成言说和理解语言之基础的资质本身”

(同上，18)。与其它语言理论不同，哈贝马斯的理论摒弃以往认为语言的科学

研究只能关注语言的同质性、排除语言异质性的观念(陈保亚 1997：54；王铭玉、

于鑫 2013:364⁃365；辛斌 2016:1⁃10)，对至今一切语言研究成果在批判的基础上

兼收并蓄，吸收其合理部分，使其成为构建统一的普遍语用学理论框架的共同

基础；其核心观念便建筑在此理论思考上：“交往资质和语言资质一样具有

普适的核心”，共同构成普遍语用学的基本特征(McCarthy 1979: xvvii; 哈贝马斯

1989:12)(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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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所概括的普遍语用学框架中，语言资质与交往资质处于关联的状态，

语用规则将语句置于与现实联系的言语行为中，促使人们言说语法上完美的句

子并使其成为可被领会、可以理解的言语。为了确立言语可以理解的普遍条

件，即“交往行为的一般假设前提”，哈贝马斯提出考察言语的有效性基础，

即在一个以理解为目标的言语行为中，言说者必须承担四项“有效性要求的

义务”：

第一，言说者在语境中选择的语句必须遵照句法结构规则和语义上的规范，

才有可能使其言辞表达被他人正确理解的意义。

第二，言语行为中的命题内容必须是真实的，以便听者能够分享言说者的知

识，进行交流。

第三，言说者的言辞行为必须是正当得体的、能够符合与听众共享的规范系

统，同时建立彼此间正当的人际关系。

第四，言说者必须真诚可信地表达自己的意向。

（哈贝马斯 1989：3⁃4；张雯雯 2016：47）
上述四项条件可以理解为判断言语沟通的有效性标准，第一项涉及语言形

式判断标准，其有效性可通过人们具备的语感检测语句是否符合语法规则

(Chomsky 1965:20，24)；对于懂得这种语言构造的听者来说，所有符合语法规则

的语句都可以领会，但它们并不能独立存在，只能作为交往行为的基础；只有当

语句与世界建立起联系，才具有交往行为意义。可以看出，尽管哈贝马斯充分肯

定并认同语言资质构念在其理论体系中的基础地位，但他仅仅为其留出接口，进

而专注于对交往资质概念的论述与构建，因为对于交往行为模式来说，语句只有

在语用学的层面上才具有交往行为意义。本文集中探讨的便是交往有效性构念

的应用。

语言资质

语法规则的完整性

言语的可领会性

交往资质

客观世界的真实性

社会世界的正当性

主观世界的真诚性

图 1 普遍语用学的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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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世界

（真实性）

社会世界

（正当性）

主观世界

（真诚性）

生活世界

图 2 生活世界与三个世界的关联

构成交往资质的第二至第四项有效性要求，可以理解为哈贝马斯所要构建

的语用形式判断标准，即客观世界的真实性、社会世界的正当性和主观世界的真

诚性标准。简言之，满足第一项有效性要求不需要外在条件，其它三项都必须通

过检测话语与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所建立的联系来确定话语双方是

否达成理解、产生共识。客观世界的真实性就是通过衡量言说者所依据的客观

事实对言语命题内容的真实性做出判断；社会世界的正当性涉及运用社会世界

中成员之间共享的人际规则来加以判断和协调；主观世界真诚性的判断基于观

察言说者在呈现主观经验时是否应用了其独有的全部经验。这种共识产生的过

程以语言媒介为前提，通过语言协调机制使交往参与者与三个世界发生关联，

达成沟通(见图 2)(McCarthy 1979: xviii；Habermas 1984: 99⁃100; 哈贝马斯 2004：
98⁃100；张雯雯 2016:47⁃48)。

交往行为理论认为，言说者之间的沟通不是通过直接的方式与三个世界建

立起联系，而是通过人们所处的生活世界，以语言为媒介的反思方式，把三个世

界概念整合成一个系统，形成一个可以用于达成沟通的解释框架(见图 2)。为了

说明交往过程中主体之间与三个世界的关系，哈贝马斯引入“生活世界”概念，认

为交往行为的主体总是在生活世界的视野内达成共识。人们的生活世界由诸多

背景观念构成并成为交往参与者设定其处境的源泉；人们的生活世界里储存着

前代人所做出的解释努力，为后来者协调异议提供参照。因此，生活世界是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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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观世界

BA C

客观世界

社会世界

生活世界

图 3 沟通互动机制

世界的统一体，但它处于前反思阶段，是认识的背景，也是协调相互理解的基础。

正是生活世界的存在，人们才有可能对自己的行为和认识进行反思，才能够达成

相互理解和协调，并在此基础上满足各自的技术兴趣，克服实际生活中的误解、

矛盾和冲突（Habermas 1984：70；哈贝马斯 2004：69，99⁃101；张雯雯 2016：151；
尤泽顺 2016：10）。

在上述过程中，任何沟通与相互理解都始于参与者在参考构成生活世界

的背景观念及文化知识的基础上对语境加以明确，从自身对客观世界、社会

世界和主观世界的认识和体验出发，通过相互批判、解读矛盾、沟通协调、

互动形成相互认同的生活世界，并在这一范围内达至相互理解 (见图 3：沟通

互动机制)。

图 3 进一步展示参与者沟通协商、明确新语境的过程，其中 ABC 代表三个

参与者的生活世界，其数量视参与者人数变化而变化，重合度也因参与者之间

所具备的生活世界诸因素的差异而变化。因此，每一次就新语境展开的协商

所导致的对生活世界的相互认同，意味着重新界定及形成新的语境、造就新

的秩序。依靠这种秩序，交往参与者就可以对三个世界中行为语境的不同因

素进行归整，并把它们与先前生活世界中的实际行为语境协调起来，把他者

的语境解释包容到自己的语境解释当中，以便修正、协调“他者的”生活世界

和“自我的”生活世界，从而尽可能使相互不同的语境解释达成一致(哈贝马斯

2004:10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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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的交往行为表现为一种用言语行为来加以协调的互动，解释工作是互

动协作的基础，也是协调行为的机制。因此，交往行为模式把语言看作是一种

达成全面沟通的媒介，行为者通过这个媒介相互沟通以达至行为的协调一致；

如同形式语言学将解释句子的生成机制作为其理论目标，形式语用学则是将解

释语言作为沟通媒介的理解机制作为其基础(哈贝马斯 2004: 95，100⁃101)。

3. 交往互动中的沟通有效性分析

哈贝马斯所构建的交往行为理论是一个内涵丰富的哲学理论体系，但其对

于话语分析实践并不具有操作性。因此，关于交往行为中的沟通理解机制的简

化解读，仅仅为了构建一个适用于机制性话语分析框架，以探索机构话语中沟通

理解过程。以下分析基于该框架(见前页图 3)，以外交部例行记者会对话实录作

为样本，检验该框架的适用性，从局部的视角探讨机构话语的沟通理解机制，

旨在回答两个问题，即：发言人与记者之间如何达至有效的沟通和相互理解?

为什么双方的对话是合理的?

样本背景：外交部例行记者会发言人与记者对话节录(2018年 3月 27日)
2018年 3月 25日至 28日，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朝鲜劳

动党委员长、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对我国进行非正式访问，中央电视台于 3月

28日访问结束之后才在早间新闻节目做公开报道。此前，发言人均以“不了解相

关情况”回答记者询问。记者出于职业本能，在 3月 27日记者会结束后继续向发

言人追问相关信息；发言人在访问未公开前因授权所限，守口如瓶。因此，双方展

开了典型的“攻防战”。以下录像转写而成的对话从女发言人回答关于外国政府

代表团访华的询问开始；9 个话轮被编为 4 组问答［QA1］⁃［QA4］，并加注场景

解释：

[QA1] ［1］... ...

［2］发言人：True. Its true. (译文：“是的，确有此事”。)

[场景：提问没有涉及具体国家，发言人做了肯定的回答。]
[QA2] ［3］记者 A：那外交部没有发现这个事情吗?那么多昨天的 Motorcades

(“摩托队”) 然后从那个东单然后进钓鱼台，大家网上都在说那是

金正恩。

［4］发言人：是吗?你们的消息很灵通啊啊，我一直在这里干活很忙啊啊，我

真的是不知道啊啊，我已经说了我我 目前目前 没有没有 这方面的消息，我目前我目前

真的不了解。

[场景：连续三个“啊啊”都是以轻松的语气、面带笑容说出；“我我 目前目前

没没有有””三个词都使用重读，词与词之间带有明显、故意的停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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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3] ［5］记者 A：难道钓鱼台有个外宾过来外交部这件事情也不管吗?
［6］发言人：我已经说了我目前不了解你说的这样的一些情况。

[QA4] ［7］记者 B：现如果目前为止没有消息是不是意味着两个领导人没有见面?
［8］发言人：那你自己猜啰。［灿烂的微笑］

［9］众记者：［会意的朗朗笑声］

陈建平 机构话语中的交往行为探索

图 4 外交部发言人与记者对话场景截图

以上对话仅有 9 个话轮，但其内容构成了一起完整对话，展示了提问、回

答、质疑、解答、再质疑、再解答等话语过程，足以作为分析交往互动行为的完

整案例；在多媒体视频所呈现的副语言特征辅助下，对话的沟通有效性分析如

表 1（见下页）。

表 1 的检验分析使我们可以进一步解读对话的参与者如何运用言语与三

个世界建立联系，相互提出检验要求并相互认可有效性要求，以达至有效沟通

的过程。以下就三个世界和生活世界的关联在对话中的体现做进一步讨论：

客观世界的有效性检验：哈贝马斯(2004：99⁃101)认为，为了让一个批判检验

的要求生效，言说者通过他（她）的“表达”至少与一个“世界”发生关联，并要求

对方就事实给出合理的立场。就客观世界而言，这种关联一般都可以得到客观

评价。从[QA2]、[QA3]、[QA4]三组对答中可以看出，当记者们面对大量可查证的

客观现象而得不到官方明确答案时，试图在会后互动环节中通过列举事实来核

实真相，如：“摩托队”开路的车队、从“东单”转入“钓鱼台”国宾馆等属于国家

领导人访问的惯例，以及用“网上”传闻求证金正恩访华的事实；并且用旁敲侧

击的方法问及“两个领导人（有）没有见面”，以图挖掘信息。面对记者直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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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世界

有效性

(满足客观

事实的

真实性)

社会世界

有效性

(满足语境

规范的

正当性)

主观世界

有效性

(满足主观

意向的

真诚性)

有效性结论

话轮

QA1

QA2

QA3

QA4

QA
[1]⁃[9]

QA
[1]⁃[9]

新闻发言人在授权范围内真诚地回答所有提问；众记者犀利的提问得到善

意的回答；尽管双方对了一场“空话”，但彼此通过语言(包括副语言特征)的
适调，使双方求得共同语境，相互理解各自立场；对话以会意的朗朗笑声结

束表明双方满足各种技术要求、实现了有效沟通。

沟通有效性检验内容

记者提问(Q)

外交访问

摩托队

东单

钓鱼台

网上信息

金正恩

钓鱼台外宾

外交部接待

两个领导人

见面

提问直截了当

不拘常规礼貌

追问查证细节

副语言特征：

朗朗笑声

记者职业要求：

挖掘信息

了解真相

发言人回应(A)

肯定句

消息灵通

我干活很忙

我真的不知道

我目前没有这方面消息

我目前真的不了解

我目前不了解你说的

这样一些情况

你自己猜

使用语气词：啊、啰

强调本人当下不了解

不使用任何否定句

副语言特征：

语气轻松

频频微笑

发言人职业要求：

有问必答

依授权发布信息

有效性评估

记者列举一系列可查证

的客观事实；发言人的

陈述句选择主语[我](避
免 使 用 惯 常 主 语 ，如

“我们”、“外交部”、“中

方”等)，以及副词[目前]
强调本人不掌握相关信

息，并以“你们的消息很

灵通啊”，“那你自己猜

啰”语句间接回答求证，

表达既不肯定也不否定

的态度。

记者“穷追猛打”不拘礼

貌追问细节的“不礼貌”

行为不违反新闻发布会

场合的礼貌原则；发言

人笑容可掬，语气轻松，

不厌其烦作答，体现尊

重公共社会知情权的原

则。

记者迫切求证事件真相

体现真诚意向；发言人

不拒绝、不否定，有问必

答也体现真诚意向。

表 1 交往互动中沟通有效性检验

有效性
检验三个

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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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不讲情面”的犀利发问，发言人除了持不肯定、不否定的立场，更重要的是

选择主语“我”（而不是“我们”或“外交部”等代表官方的用语）和副词“目前”

（“不了解”）来应对这种可查证客观事实的“批判”，并通过列举个人的条件所

限，如“我一直在这里干活很忙啊”等“客观事实”来证实其本人“真的不知道”、

“没有消息”、“目前不了解”的说辞。然而，仅从客观事实进行求证，双方并不

能相互满足有效性要求，这就必须从话语与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的关联上做进

一步的考察。

社会世界的有效性检验：这主要涉及双方在沟通过程中所建立的人际关系

的正当性，即通过对语境的协商，形成共同遵循的规范和秩序，以检验言语行为

的得体性、合理性。在此过程中，双方各自的行为语境之间的距离越大，协商一

致的困难就越大，发生矛盾或冲突的可能性也就越大。从上述对话的场景来看

（见图 4），对话双方所处“例行记者会”的机构语境虽然具有浓厚的官方色彩，

但发言人与记者之间亲密无间的相处方式可以让人们感到他们之间长期的交往

互动已就“规范与秩序”形成一种默契，各自遵守着职业操守。因此，对于记者发

问时不留情面的追问，可以理解为新闻记者职业要求的体现，发言人并没有对此

类“不礼貌”行为表示反感；而发言人因授权所限而守口如瓶的应对也是一种职

业操守，也同样得到了对方的理解。这从主观世界的有效性视角可以进一步加

以佐证。

主观世界的有效性检验：主要检验言说者在表达、传授自身全部经验时的真

诚性态度；换言之，言说者有没有诚意告知所知道的一切。从发言人自始至终不

拒绝、不否定，并以微笑的姿态、轻松的语气做到不厌其烦、有问必答，展示出发

言人的真诚，其立场也得到对方的理解，使双方以会意的朗朗笑声结束对话，

表明沟通的有效性得以实现。

怎样才算是达成相互理解?哈贝马斯认为，“达到理解是一个在可相互认可

的有效性要求的前设基础上导致认同的过程”；这个过程具有狭义和广义上的

理解：狭义上的理解是“两个主体以同样方式理解一个语言表达”；广义上说是

“在彼此认可的规范性背景相关的话语的正确性上，两个主体之间存在着某种

协调”。在这个过程中，言语行为本身对于达成理解的中介作用不仅是促使对

语言表达的某种领会、对存在的事物达成共识，更重要的是促使“参与语言交往

过程中的主体之间的默契与合作”，以达成真正意义上的理解。从这个意义上

讲，理解主要不是一种认识活动，因为言说者的意向表达即使被理解，也仅仅是

一种“独白”，真正的理解是一种以建立合理人际关系为目的的交往实践活动

(哈贝马斯 1989:3⁃4；张雯雯 2016:48⁃49)。从上述狭义和广义的视角来看，以上

案例分析展现了发言人与记者主体间在相互理解上达成某种认同、相互满足了

陈建平 机构话语中的交往行为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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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自的技术要求、建立了一种属于外交机构领域的合理的人际关系、实现了有效

沟通的过程，是一个释解外交机构话语机制的典型范例；对于一般机构性话语机

制研究亦具有一定示范意义。

4. 话语沟通机制分析的意义

以上分析表明，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关于话语沟通有效性的机制具有

重要的理论及实践意义：其一是对现实生活中的话语理解与沟通过程具有解释

力；其二是基于交往有效性理论而构建的分析框架在对机构话语实例分析中显

示出很强的可操作性，说明该理论所包含的方法论对一般话语机制的研究实践

具有适用性。

就理论意义而言，正如 Mumby(2004:249)和 Forester(1992)在评介哈贝马斯

理论框架在机构话语分析中的应用时指出，对机构会话的分析绝非以纯粹的工

具性目的为方向，更重要的是通过应用哈贝马斯提出的三项有效性要求来检验

机构会话，帮助人们解读机构话语中丰富的、复杂的、因时空而异的社会行为

和政治行为，以探索机构价值理念和机构政治架构的共识如何形成的一般

规律。

哈贝马斯提出的“普遍语用学”与一般语用学的区别在于他研究的是表达而

不是语句，是用来“指称那种以重建言语的普遍有效性基础为目的的研究”。他

认为要实现人与人之间的真正沟通和理解，只有通过适当的交往行为才有实现

的可能，而语言正是处于交往行为中的中介地位；因而普遍语用学力图创建某种

理想化的语言使用规范，并认为理想中的人类共同接受的语言使用规范来源于

现实中使用的自然语言、建立在对具体环境中语言运用意义的考察的基础之上

(哈贝马斯 1989:5⁃6；张雯雯 2016:47)。我国学者在引进语用学的过程中，较多地

关注语用学对语言具体研究的作用，但较少注意其产生与发展与现代哲学发展

的联系(沈贤淑 2016:140)。从某种意义上讲，对机构话语的研究是考察社会交往

实践中言语行为如何实现沟通有效性的理想领域，也是将哈贝马斯的语言哲学

思想转化为指导话语研究实践的理想园地，在我国的语言哲学理论应用研究方

面不失为一种补充。

从机构话语研究涉及多学科交叉的特点来看，哈贝马斯的理论框架提供了

建立一个组合多向度研究的统一平台的可能性。譬如，从研究方法来看，

Pichard et al. (2004: 217)在论及机构话语研究的理论框架时认为，理论框架的选

择就是与某种学术共同体建立关联；就机构话语的研究框架而言，他们建议以哈

贝马斯(Habermas 1971)提出的三个核心目标为基础，即基于三种学术兴趣所驱

使的研究，如基于掌控研究技术的实证兴趣、针对实际行为意义构建的解释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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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以释放人类自主与责任为目的的批评兴趣；这实际上可理解为三种研究传统，

即以语言数据为基础的实证研究、基于话语语义学和话语语用学研究方法的解

释性研究以及批评性话语研究。

从研究内容来看，交往行为中语境的重置过程具有时空和社会文化的独特

性。构成言语有效性基础的四个有效性要求，如可领会性、真实性、正当性、真诚

性所涉及的与之相对应的语言形式与功能在具体语境重置中会呈现出的不同实

现形式与内容，均可成为基于交往行为理论框架而拓展的研究空间；而生活世界

与三个世界的互动关系则可以成为跨文化研究的应用领域。

在研究路径方面，以往的研究多数基于索绪尔提出语言科学主义以来所坚

持的语言与言语二元对立的研究范式(Beaugrande 2001: 30⁃31)，而以哈贝马斯的

一元化语言理论框架为基础的研究，则提倡在观察语言不同层面时秉持语言整

体统一意识，相互对接，最终以解释语言在交往过程中的中介作用以及如何实现

有效沟通为依归。

5. 结语

本文的初步研究结果表明，哈贝马斯的语言哲学理论对于机构话语实践中

的沟通协调机制有很强的解释力，而基于该理论开发的分析框架对交往互动话

语的分析具有适用性和可操作性，说明哈贝马斯的理论不仅是深邃的语言哲学

思想，而且是可以转化为指导实践的语言学理论基础，是语言研究寻找新方向的

理论源泉，应当成为机构话语研究乃至一般话语研究的理论基础及实践指南。

由于该理论体系之庞大精深，而文章篇幅及探索性分析之所限，局限性与片面性

在所难免，仅冀望以此为深入探索之起点和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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